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安置身分不明及無依之身心障礙者作業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11 月 22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22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北市社障字第 1123197677號令修正發

布名稱及全文 17點；並自 113年 1月 1日生效

（原名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暨所屬機關委託辦理安置本市身分不明及無依之身心

障礙者作業要點；新名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安置身分不明及無依之身心障礙

者作業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照顧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身分不明及無依之身心障礙者，促使其獲得妥適之安置照顧，特訂定

    本要點。

二、服務對象（以下簡稱個案）為已獲本市安置之身分不明及無依身心障

    礙者與每年新安置之身分不明及無依身心障礙者。

三、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且評鑑（督考）合格或乙等以上之下

    列單位，得申請與本局簽訂行政契約，辦理個案之照顧事宜：

（一）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二）護理之家（含精神類）。

（三）精神復健機構。

（四）精神專科醫院。

（五）老人長期照顧機構。

（六）醫療院所。

（七）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四、申請應備文件：

（一）申請書。

（二）立案資料影本（含立案證書、組織章程）。

（三）法人登記證書影本（非法人者免附）。

（四）最近一次接受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評鑑或督考結果列為乙等以上（

      含乙等）或合格之證明文件影本。

五、審查作業程序：

（一）由本局就申請者所提申請資料進行書面審查作業。

（二）審查完竣，與審核通過之申請者簽訂行政契約。

（三）申請者應於接獲本局核定通知函次日起十日內，與本局簽訂行政契

      約規範雙方權利義務關係，逾期視為棄權。



六、申請者與本局簽訂契約後（以下簡稱受託單位），其委託期間依契約

    期間為準。

七、委託服務內容為針對個案提供二十四小時住宿式照顧服務，並依個案

    個別需求擬訂個別服務計畫及提供下列相關福利服務：

（一）生活照顧及生活管理訓練：提供居家生活、餐飲、環境整潔衛生、

      安全、財物管理、溝通、交通、休閒等服務，並依個別服務計畫提

      供相關訓練，提升其自我照顧能力。

（二）醫療及復健服務：

      1.醫療服務：

        辦理定期健康檢查、結合專任或特約醫師、護理人員提供醫療照

        顧服務、急症處理及後送服務。個案如係送醫、住院治療或住院

        治療期間發生重大緊急、傷病事故，應取得足資判斷之相關醫療

        診斷紀錄等書面資訊後，依本局所訂危機事件通報單（以下簡稱

        通報單）通報。

      2.復健服務：運動器材之維護及供給，以及完整詳實的復健與護理

        紀錄管理等。

      3.受託單位應結合當地醫療資源或依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健保

        ）給付規定，每年定期安排個案接受身體健康檢查至少一次，所

        需費用由受託單位負擔。

（三）社會工作服務：

      1.心理諮商與輔導：提供行為、情緒管理及壓力調適等服務。

      2.經受託單位詳細評估後，確認個案有工作意願及動機，轉介職業

        訓練及就業服務等相關單位。有關個案工作之薪資，受託單位應

        製作工作薪資表（內容應包含月薪資總額、匯入帳戶及匯入時間

        等相關資料），並存檔隨時接受本局督導及查閱。不可媒介非法

        工作，抽取佣金等類似侵害個案工作權益之行為。

      3.轉介服務：經評估不適合繼續安置之個案，應提供轉介服務。

      4.個案權益維護有關之服務事項。

    委託期間受託單位應配合本局或相關單位查核或訪視評估個案受照顧

    情形。

八、受託單位應於每年一月底前提出前一年度工作報告函報本局（含個案

    名冊、個案紀錄、身體健康檢查報告、生活雜支收支明細表等）。其

    中個案紀錄內容應包含個案基本資料、生活適應狀況、問題陳述及未



    來處遇計畫。

九、受託單位應每年定期配合本局將個案基本資料造冊送交相關單位辦理

    協尋事宜。

    委託期間如遇有個案之家屬前往探視或聯絡情事，受託單位應立即通

    知本局，並協助進行親屬關係確認事宜，未獲本局同意前不得將個案

    交由家屬領回。

十、個案如有私自離開受託單位或走失情形者，受託單位知悉後應立即派

    員尋找，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請求協尋，並以通報單通報本局；受託

    單位不得擅自處理個案所遺留之財產或其他相關事宜。如查有任何不

    當管理，造成個案走失，受託單位除後續必要處理外，個案走失期間

    ，由受託單位負責處理並負擔一切法律責任。

十一、未經本局同意，受託單位不得擅自將個案轉介至其他機構或辦理退

      住，若經評估確有轉介需求者，受託單位應將需轉介之評估報告及

      擬轉介之機構名單函知本局，經本局同意後，由受託單位提供轉介

      服務，接受轉介之機構應以與本局訂有委託安置契約者為優先。

      轉介所需之一切費用，由本局提供之補助經費負擔。

      個案轉介至其他機構後，受託單位應將個案資料（含身心障礙者鑑

      定表或身心障礙證明、健保卡、個人基本資料、醫療資料、身體健

      康檢查報告、個案紀錄、服務計畫書、生活雜支剩餘款及支出明細

      、個案物品等）移交給轉住機構，並詳列交接清冊函報本局。

      受託單位未經由本局同意擅自轉介個案，造成個案權益受損害，受

      託單位除後續必要處理外，並負責全部損害賠償責任。

十二、個案於委託期間死亡時，受託單位應立即以通報單通報本局，並立

      即通知本市各醫學院教學遺體連絡中心，如個案係不明原因或意外

      死亡，須通報轄區警察局，受託單位應依「臺北市處理無名屍體自

      治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後續事宜，且不得擅自處理個案所遺

      留之財產或其他相關事項。

      受託單位應於取具死亡證明書或有關機關開具之死亡相驗證明文件

      及除戶謄本（個案為臨時身分證者免附）各一份函報本局備查。如

      遇特殊情形經評估需由受託單位代為殮葬及處理後續相關事宜，則

      依社會救助法等相關規定向本局申請喪葬補助費。

十三、個案於接受委託安置期間，依個案需求提供之補助經費項目：

  （一）住宿式照顧費用：準用「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



        顧費用補助金額一覽表」，按障礙類別、等級以及機構所在地之

        住宿式照顧類別所訂之全額補助金額補助之；安置於老人長期照

        顧機構者，視其失能程度，依本市老人收容安置補助標準補助之

        ；另，安置於護理之家（含精神類）、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或機構

        住宿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者，若有特殊處遇需要，另案核

        定補助金額。

  （二）醫療費用：個案因非可歸責於受託單位所致之疾病或傷害需外送

        就醫治療時，受託單位應立即送至健保特約醫療院所就醫，本局

        補助健保部分負擔及住院期間伙食費，如有健保不給付之費用，

        得經本局同意後，由受託單位於醫療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相關文

        件（收據、請款清冊及醫療費用收據）向本局辦理請款。

  （三）臨時看護費：個案如因住院治療需專人照顧者，其臨時看護費用

        本局以每日補助新臺幣（以下同）二千五百元為上限。受託單位

        應於住院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臺北市臨時看護補助申請表所列應

        備文件向本局辦理請款。

  （四）健保費用：受託單位以第六類身分為個案投保，其自付部分健保

        費用，若身心障礙等級屬重度、極重度者，由中央編列預算支應

        ；屬中度者其自付部分保費由中央補助二分之一，餘二分之一由

        本局補助；屬輕度者，由本局全額補助。

  （五）生活雜支補助：

        1.以每月補助三千元為上限。

        2.生活雜支支出範圍包括：補充生活必須用品（含營養品、尿布

          等）、至健保特約醫療院所就醫所生必要之健保不給付項目之

          費用（如掛號費、必要性自費藥物等）、看護費之自付費用、

          社會參與、轉介費用以及其他等必要性支出。

        3.受託單位就生活雜支補助之存取及支付應將每位個案獨立列帳

          管理，確實記錄。並應妥善保存各項單據。

  （六）如個案安置於第三點第四款或第六款者，除前款生活雜支補助外

        ，得申請以下補助：

        1.雜費補助：以每月九百三十元為上限，未滿一個月則每日以三

          十元計算。

        2.健保未涵蓋之伙食費補助：以每日一百七十五元為上限。

十四、個案之相關費用計算、請領及撥付，準用「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



      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若受託單位未依規定辦理請款，因逾期致受損害者，受託單位應自

      行負責。

      相關費用已撥付者，若有本局溢撥或受託單位溢領情事，受託單位

      應將溢撥或溢領金額繳回本局。

十五、停撥、復撥及不予撥付原則：

      核定補助後有下列情形，受託單位應自事實發生起十五日內函報本

      局，本局將自事實發生次日起停止補助：

  （一）雙方終止委託契約。

  （二）個案死亡。

  （三）個案轉介。

  （四）個案有第十點或第十一點第一項情事。

  （五）個案之身心障礙證明未依期限重新鑑定，致個案無身心障礙者資

        格。

  （六）其他因素終止安置。

      停止補助後有下列情形，受託單位應自事實發生起十五日內函報本

      局，本局將自事實發生日起重新核定補助：

  （一）個案發生第十點或第十一點第一項情事，返回受託單位。

  （二）個案重新取得身心障礙證明。

      核定補助後有違反第七點第二項、第九點第二項、第十點、第十一

      點第一項、第十一點第三項或第十二點第一項等情事，本局得不予

      撥付補助費用，且受託單位不得向個案收取。

      以詐術或其他不法行為領取補助，本局應不予補助或停止補助，已

      補助者應追回之。

      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十六、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十七、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局定之。


